通讯无障碍

本单元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根据《基本法》的第三章「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」的相关条文而设计，透过故事人物的经历，带出在《基本法》的保障下，香港居民能享有的权利包括言论、出版及通讯自由。本单元的学习内容亦带出使用互联网时须留意的地方。

学习重点：
· 学生知道《基本法》及本地法律制度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论、出版及通讯等自由。
· 学生认同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，合法合理地行使自由。
· 学生关注自己及别人的私隐应得到保障。

学习时数建议：2小时

流程：
	学习经历
	相关材料

	(一). 引入
· 教师提问：
1. 你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吗？请列举例子。
2. 香港居民可享有哪些自由？为甚么？


(二). 发展
· 观看简报：
1. 教师讲述「尖沙咀奇遇记(上) 」故事简报。
2. 教师在讲故事时，根据简报上的指示，带领学生进行相关的活动。教师带出《基本法》保障我们有通讯自由。
3. 教师讲述「尖沙咀奇遇记(下)」故事简报。
4. 学生分组创作故事的结局，然后跟全班分享。
· 聆听故事后，全班讨论以下问题：
1. 《基本法》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论、出版和通讯等自由，我们有自由透过网上、手机、报纸、电台、杂志等传送数据或者发表意见。你认为有这样的自由有好处吗？为甚么？
2. 通讯自由是否代表你发表或传送甚么信息都可以？试举例分享你的看法。（例如：我们必须合法地享用通讯自由，不能侵犯版权、诽谤他人、发放虚假讯息令社会不安）
3. 既然《基本法》保障我们的通讯自由，玲玲的弟弟以这个理由，抗议哥哥不让他上网的说法，你认为合理吗？为甚么？
4. 有没有人试过未得到你的同意，便泄露你的个人资料？如有，你当时有甚么感受？
5. 如果被不相识的人取得你的个人资料，你可能会承受甚么后果？你可以怎样保障自己的私隐呢？
 (三). 小结
· 《基本法》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论、出版和通讯等自由，通讯秘密亦受法律保护。
· 享有自由的同时，我们也必须守法，维护大众的利益。
· 我们不仅要保障自己的私隐，也要尊重别人的私隐。
· 虽然《基本法》保障了我们的通讯自由，我们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表达意见和与人沟通，但切忌沉迷上网。
	









简报：
尖沙咀奇遇记 (上)

简报：
尖沙咀奇遇记 (下)











教学小锦囊：
1. 在进行此活动时，可请能力较高的学生以戏剧教育的「定格」手法进行角色扮演，发挥想象力，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2. 教师可鼓励学生表达意见，并请他们用《基本法》的相关内容来解释自己的想法。
3. 教师可带出在公众场合拍摄不属犯法行为，但如果拍摄行为涉及个人资料，在收集或处理个人资料时有可能违反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下的保障资料原则；拍摄如果涉及扰乱秩序的行为亦有机会触犯「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」罪行。
4. 教师可考虑与中文科合作进行此活动，在中文课堂进行故事文本演绎，然后在常识课讨论。	

《基本法》相关条文：
· 第二十七条
香港居民享有言论、新闻、出版的自由，结社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组织和参加工会、罢工的权利和自由。

· 第三十条
香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。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，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，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。
